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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

制的实施意见  

 
(昆政发〔2009〕2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三个开发（度假）区管委会，呈贡新区管委

会，昆明空港经济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有效预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行安全生产

“一岗双责”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意见》（云政发〔2008〕178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现就在全市推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进一步强化责任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安全生产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推行安全生产“一岗双

责”责任制，是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的一项重大举措。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

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履行本岗位职责的同时，切实履行所分管

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做到“一岗双责”。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融入到经济调节、市

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为建设现代新昆明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 

  二、全面推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责任制 

  （一）政府相关负责人职责 

  1.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职责。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

负责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1）建立健全政府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抓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2）将安全生产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全面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及时督促检查； 

  （3）每年对本地区安全生产形势至少开展1次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本地区的安全生产情况； 

  （4）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的重要内容，每半年至少组织召开1次常务会议，研

究解决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5）建立激励机制，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考核。 



  2.各级政府分管领导职责。各级政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具体责任

人，对本地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综合监管责任，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1）负责安全生产政策法规、重要工作部署、重大事项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和督促指导，亲

自抓部署、抓督促、抓检查、抓落实； 

  （2）负责组织制定本地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及时组织事故救援和调查处理工

作，亲自部署和参与重要活动、重大节假日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和安全生产重大宣传教育活动； 

  （3）每季度至少主持召开1次安全生产例会，全面听取本地区安全生产情况汇报，分析、研究、

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主要领导汇报； 

  （4）组织监督检查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及下级政府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责令有关单位和部门抓

好安全生产工作； 

  （5）督促本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和水平。 

  3.各级政府其他分管领导职责。各级政府分管其他工作的领导对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

负直接分管责任，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1）在分管工作范围内认真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部署； 

  （2）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分管工作范围内的重要内容，在行政

审查审批等工作中把好安全关，在部署、检查、考核分管范围的工作中，做到安全生产工作与分管工

作同安排，同推进； 

  （3）经常分析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与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沟通情况，组织

落实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检查、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支持配合分管安全生产工作

的领导全面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4）做好分管工作范围内的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理。 

  （二）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职责 

  1.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职责。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主要履

行以下职责： 

  （1）负责抓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关于安全生产工作

的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2）组织制定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发展规划，组织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下达的安全

生产专项目标任务； 

  （3）每年对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形势至少开展1次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情况； 

  （4）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部门办公会议研究的重要内容，每季度至少组织召开1次办公会议，研

究解决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5）领导本行业领域的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督促制定整治措施并加

以落实； 



  （6）明确本部门安全生产监管机构、人员，并改善其工作条件。 

  2.各部门分管领导职责。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是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具体责任人，对

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综合监管责任，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1）负责安全生产政策法规、重要工作部署、重大事项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和督促指导，亲

自抓部署、抓督促、抓检查、抓落实； 

  （2）负责组织制定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及时组织事故救援和调查处理

工作，亲自部署和参与重要活动、重大节假日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和安全生产重大宣传教育活动； 

  （3）每月至少组织召开1次安全生产例会，全面听取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汇报，分析、研

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主要领导汇报； 

  （4）组织本行业领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督促相关业务部门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安

全生产监管能力和水平； 

  3.其他分管领导职责。各部门分管其他工作的领导对其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分

管责任，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1）认真落实分管工作范围内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部署； 

  （2）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分管工作范围内的重要内容，在行政

审查审批等工作中把好安全关，在部署、检查、考核分管范围的工作中，做到安全生产工作与分管工

作同安排，同推进； 

  （3）经常分析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与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沟通情况，组织

落实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检查、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安全隐患整改，做好分管工作范围内的事故

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理工作，支持配合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全面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三）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职责 

  1.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

全面负责，主要是： 

  （1）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设置和配备与安全生产工作相适应的管理机构和人员； 

  （2）建立健全以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安全培训教育、安全监督检查、重大危险源监

控、事故隐患整改、事故应急救援等为主要内容的规章制度，并负责全面贯彻实施； 

  （3）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 

  （4）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5）其他应当承担的责任。 

  2.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对安全生产负直接领导

责任，主要是： 

  （1）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积极推行安全性能可靠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不

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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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负责按照规定提取安全费用、缴纳风险抵押金、为全体职工（含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为

高危行业从业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3）加强对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的监控防治措施，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真正做到防患

于未然； 

  （4）组织制定应急救援预案，每年至少组织开展1次应急救援演练，依法做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应急救援工作； 

  （5）采用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风险评估、安全生产条件认证和安全评价评估等方法改进

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3.分管设备、技术、劳资、财务、运销等其他工作的负责人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严格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 

  各级领导和有关负责人要严格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分别抓，全体领导成员共同抓的良好局面；要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把安全生产作

为对各级领导干部考核和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对忽视安全生产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安全生

产职责，导致发生事故的；发生事故后隐瞒不报、谎报、拖延不报，或者不及时组织开展事故救援工

作，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扩大的，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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